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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Ygonggaogongshi/201402/t20140217_124192.

htm） 

 

附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现公布经国务院审改办审核认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

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接受社会监督。社会各界如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进一步取

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1.电子邮箱：XZSP@mohrss.gov.cn 

     2.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3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法规司（邮编：

100013） 

  

附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4年 2月 17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 

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11001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列入

政府

管理

范围

的专

业技

术人

员职

业资

格审

批 

无 
行政 

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 412号）第 84项：列入政

府管理范围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审批。实施机关：人事部、

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各

类职业资格相关活动的通知》（国

办发〔2007〕73号）“清理规范

的主要内容”部分提出：对社会

通用性强、专业性强、技能要求

高的职业（工种），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由国务院人事、劳动

无 

拟设立

职业资

格的行

业主管

部门（协

会、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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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保障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

门制定职业标准，建立能力水平

评价制度（非行政许可类职业资

格）。……凡是依据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设置的行政

许可类职业资格，予以保留并向

社会公布；除此以外的其他各种

行政许可类职业资格予以取消，

如确有必要保留，由国务院人

事、劳动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统筹研究，按程序通过修改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或形成国务院决

定予以解决，或调整为非行政许

可类职业资格。“清理规范的工

作要求”部分提出：“职业资格

的清理规范工作由国务院人事、

劳动保障部门牵头，会同发展改

革、公安、监察、教育、民政、

财政、工商和行业主管部门组织

实施。” 

11002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以技

能为

主的

国外

职业

资格

证书

及发

证机

构资

格审

核和

注册 

无 
行政 

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 412号）第 91项：以技能

为主的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及发证

机构资格审核和注册。实施机

关：劳动保障部。 

无 

各省级

人力资

源社会

保障厅

（局）、

国务院

有关行

业主管

部门 

 

11003 人力 行业 无 行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六 无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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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职业

技能

考核

鉴定

机构

设立

审批 

许可 十九条：“国家确定职业分类，

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

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

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负

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考核鉴

定。” 

《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劳部发

〔1993〕134号）第三条第一款规

定，劳动部综合管理全国职业技

能鉴定工作，制定规划、政策和

标准；审查批准有关行业的职业

技能鉴定机构。 

有关部

门（行业

组织、集

团公司） 

11004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设立

人才

中介

服务

机构

及其

业务

范围

审批 

无 
行政 

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 412号）第 86项：设立人

才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业务范围审

批。实施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人事行政主管部门。 

无 

申请设

立人才

中介服

务机构

的国务

院各部

门、直属

机构及

其直属

在京事

业单位

和在京

中央直

管企

业、全国

性社团 

 

11005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补充

保险

经办

机构

资格

认定 

无 
行政 

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 412号）第 92项：补充保

险经办机构资格认定。实施机

关：劳动保障部。 

无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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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11006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企业

实行

不定

时工

作制

和综

合计

算工

时工

作制

审批 

无 
行政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

十九条：“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

实行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

条规定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

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

法。”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

定》（国务院令第 174号）第五条：

“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

制，不能实行每日工作 8小时、

每周工作 40小时标准工时制度

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实

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

法》（劳部发〔1994〕503号）第

七条：“中央直属企业实行不定

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的，经国

务院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

院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无 
中央直

属企业 
 

11007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百

千万

人才

工

程”

人选

审批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64项：“百

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审批。实施

机关：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

财政部。 

科技

部、教

育

部、财

政部

（征

求意

见部

门） 

各行业

领域专

业技术

人才 

 

11008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级

荣誉

称号

评审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67项：部级

荣誉称号评审表彰计划审批。实

无 

中央国

家机关

各部

委、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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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部 表彰

计划

审批 

施机关：人事部。 属单

位、各人

民团体 

11009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公务

员奖

励实

施方

案审

核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

五十一条：“给予公务员或者公

务员集体奖励，按照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决定或者审批。” 

《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中

组发〔2008〕2号）第七条：“给

予公务员、公务员集体的奖励，

经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市

（地）级以上机关干部人事部门

审核后，按照下列权限审批：嘉

奖、记三等功，由县级以上党委、

政府或者市（地）级以上机关批

准。记二等功，由市（地）级以

上党委、政府或者省级以上机关

批准。记一等功，由省级以上党

委、政府或者中央机关批准。授

予荣誉称号，由省级以上党委、

政府或者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批

准。由市（地）级以上机关审批

的奖励，事先应当将奖励实施方

案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

核。” 

无 

行政机

关和参

照公务

员法管

理的事

业单位 

 

11010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博士

后科

研流

动

站、工

作站

建站

审批 

1.

博

士

后

科

研

流

动

站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73项：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建站审

批。实施机关：人事部。 

无 

独立法

人企

业、事业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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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建

站

审

批 

2.

博

士

后

科

研

工

作

站

建

站

审

批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无 

独立法

人企

业、事业

单位 

 

11011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各

省、自

治

区、直

辖市

和中

央各

行政

事业

单位

工资

制度

改革

实施

方案

审批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68项：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行政事

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审

批。实施机关：人事部。 

财政

部（共

同盖

章的

部门） 

各省、自

治区、直

辖市人

力资源

社会保

障部门

和中

央、国家

机关干

部人事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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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11012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新设

岗

位、地

区津

贴（补

贴）项

目和

调整

标准

审批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71项：新设

岗位、地区津贴（补贴）项目和

调整标准审批。实施机关：人事

部、财政部。 

财政

部（共

同盖

章的

部门） 

各省、自

治区、直

辖市人

力资源

社会保

障部门

和中

央、国家

机关干

部人事

部门 

 

11013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驻外

使领

馆人

员和

国家

机

关、事

业单

位驻

外非

外交

人员

以及

驻港

澳内

派人

员调

整工

资待

遇审

批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72项：“驻

外使领馆人员和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驻外非外交人员以及驻港澳

内派人员调整工资待遇审批。”

实施机关：人事部、财政部。 

财政

部（共

同盖

章的

部门） 

驻外人

员有关

派出部

门 

 

11014 
人力

资源

享受

政府
无 
非行

政许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中组

部、中

各行业

领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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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社会

保障

部 

特殊

津贴

审批 

可审

批 

发〔2004〕62号）第 62项：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审批。实施机关：

人事部。 

宣

部、统

战部

（征

得同

意的

部门） 

业技

术、高技

能人才 

11015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非国

资委

管理

国有

企业

工资

总额

审批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

机制条例》（国务院令第 103号）

第二十四条：“企业职工工资总

额基数的确定与调整，应当报政

府有关部门审查核准。” 

涉及

工资

总额

同经

济效

益挂

钩的

企业

时，财

政部

为共

同盖

章部

门。 

部分中

央直属

企业 

 

11016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非国

资委

管理

国有

企业

经营

者工

资备

案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

机制条例》（国务院令第 103号）

第二十四条：“厂长晋升工资应

当报政府有关部门审批”。 

《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

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人社部

发〔2009〕105号）第十七条：“薪

酬审核部门应将企业负责人薪酬

审核结果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备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汇总

报告国务院，同时抄报中央纪

委、中央组织部，抄送财政等部

门。” 

国资

委、财

政

部、铁

道

部、工

业和

信息

化

部、交

通运

输

部、中

由国务

院代表

国家履

行出资

人职责

的国有

独资或

国有控

股企业 

 



9 
 

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宣

部、中

国人

民银

行、中

投公

司（薪

酬审

核部

门）等 

11017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发行

社会

保障

卡审

批 

1.

发

行

社

会

保

障

卡

审

批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79项：发行

社会保障卡审批。实施机关：劳

动保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

理办法》（人社部发〔2011〕47号）

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发卡地区

若变更社会保障卡卡面、卡内文

件结构等须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重新审

批。” 

无 

省、市两

级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

部门 

 

2.

社

会

保

障

卡

变

更

审

批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无 

省、市两

级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

部门 

 

11018 

人力

资源

社会

企业

基本

养老

1.

调

整

非行

政许

可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53项：企业

财政

部（共

同盖

各省区

市人

社、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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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保障

部 

保险

事项

审批 

基

本

养

老

金

实

施

方

案

审

批 

批 基本养老保险事项审批。实施机

关：劳动保障部、财政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各地不得自

行提高企业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

的通知》（国办发〔2001〕50号）

第二条规定：“今后，企业基本

养老金待遇水平的调整，由劳动

保障部和财政部根据实际情况，

参照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和在职职工工资增长情况提出调

整总体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统

一组织实施；各地区制定的具体

实施方案，报劳动保障部、财政

部审批后执行。” 

章的

部门） 

厅（局） 

2.

提

高

企

业

单

位

费

率

审

批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53项：企业

基本养老保险事项审批。实施机

关：劳动保障部、财政部。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

发〔1997〕26号）第三条规定：

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

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

的 20%，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

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

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

过企业工资总额 20%的，应报劳

动部、财政部审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

印发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

审批办法的通知》（劳社部发

〔1998〕2号）第一条规定：企业

财政

部（共

同盖

章的

部门） 

各省区

市人

社、财政

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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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基本养老保险已实行统一费率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

人员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

现行企业费率确需超过工资总额

20%的，需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批准。 

11019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中央

和国

家机

关及

其管

理的

在京

企事

业单

位计

划外

接收

军队

转业

干部

审批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69项：中央

和国家机关及其管理的在京企事

业单位计划外接收军队转业干部

审批。实施机关：国务院军队转

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 

总政

治部

干部

部全

军转

业办

公室

（征

得同

意的

部门） 

中央和

国家机

关及其

所属事

业单

位、中央

企业、军

转干部 

 

11020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在京

中央

国家

机关

公务

员医

疗补

助实

施范

围审

批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77项：在京

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医疗补助实

施范围审批。实施机关：劳动保

障部、财政部。 

财政

部（征

得同

意的

部门） 

行政机

关和参

照公务

员法管

理的事

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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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编码 

审批 

部门 

项目

名称 

子

项 

审批 

类别 
设定依据 

共同

审批

部门 

审批对

象 

备

注 

11021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 

中央

国家

机关

所属

事业

单位

参照

公务

员法

管理

审批 

无 

非行

政许

可审

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

一百零六条：“法律、法规授权

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

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

员，经批准参照本法进行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

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

发〔2004〕62号）第 66项：中央

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依照公务

员制度管理审批。实施机关：人

事部。 

中编

办、财

政部

（征

求意

见的

部门） 

国务院

直属事

业单

位、国务

院各部

委、直属

特设机

构、直属

机构、办

事机

构、部委

管理的

国家局

所属事

业单位 

 

 

 


